
2016第11届中国五金产品工业设计大赛参赛须知

参赛者在充分了解《2016“五金杯”第11届中国五金产品工业设计大赛征集公告》全部内容的前提下，请详细阅读以下参赛须知并签名确认,在本次大赛期间遵守以下各项规定：

1、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原创作品（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其它任何权利），并且专为此次赛事创作。

2、此次大赛未获奖作品作者同意由组织方推介，推介成功，按优秀奖给予奖励，作品知识产权归推介接受企业所有。 

3、如因参赛者的剽窃作品、窃取商业秘密等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负，并且主办单位有权在本次大赛任何阶段取消其参赛资格。

4、因执行本参赛须知所产生的纠纷由浙江永康五金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5、浙江永康五金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对本届大赛保留最终解释权。

6、参赛者在签字确认栏签名后，即视为认可并遵守本参赛须知的所有条款，若不签名确认则视为放弃评奖。

7、参赛作品为                            

8.获优秀奖者或未到现场领奖者必须将参赛须知寄到大赛组委会（浙江永康经济开发区子政路189号     蒋钰霏13967937266 ）

参赛者签字确认：               ；身份证号：                         ；

联系地址：                          邮编：

电子邮箱：                          电话：           QQ号：

开户行（明确到支行或分理处）：       账号：

日期：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背面









